
赣南师范大学2021年联合培养本科层次 

技术技能型人才专升本招生简章  

为了保证赣南师范大学2021年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

技能型人才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

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2021年普通

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实施方案》《江西省高等职业院校与本

科高校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实施方案》等文件

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简章。 

一、招生本科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赣南师范大学 

国标代码：10418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师大南路 

赣南师范大学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西省域副中心

城市——赣州市，是赣粤闽湘四省边际区域唯一具有硕士学

位授予权的公办省属本科师范院校，是江西省“十三五”新

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高校。学校创办于 1958 年, 

1984 年升格为省属本科师范院校，2003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2016 年更名为赣南师范大学。2017 年顺利接受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评价学校“是一所特色

鲜明、前景良好的区域性优秀师范大学”。 

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2200 余亩，校舍建筑面积 80 余万平

方米。设有 15 个教学学院，有涵盖 10 个学科门类的 70 个

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2个，省一流专业 4 个、省品



牌专业 14 个、省特色专业 7 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7

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5 个），16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9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面向全国 27个省（区、市）招生。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0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1400 余人。现

有 1 个省一流学科和 4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 1个省高校高

水平学科），建有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江西省有机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江西省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工业（家具）设计中心、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等 19 个省

级科研平台，建有 3 个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2个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1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办了全国高

校首个专门研究红色文化的学术刊物《红色文化学刊》。 

近年来，在校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各类竞赛屡获大奖，其

中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梅花奖”、全

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

赛特等奖等重大奖励 200余人次。学校连续 9年应邀参演“五

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会演。 

二、联合培养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国标代码：12934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边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是江西省政府主办的全日制公



办高职院校。学校成立于 1953 年，是江西省老牌职业院校。

2019 年，成为全国首批 197 所“双高院校”院校之一。经

过 68 年的办学积淀，学校现为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单位（国家双高院校）、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综合办学

实力已跻身全国高职院校百强。现有专任教师 592 人，校

外兼职教师 113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66 人，博士及硕

士学位的共 312 人，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 371 人。省

级、国家级优秀团队 6 个，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 5 名，省

级骨干教师 16 名，国内外访问学者 13 人。累计获得 2 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 26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主持和参与国

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4 个，建成 3 门国家级课程、31 门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累计获得江西省重大科技项目 1 项，

中央财政林业推广项目 6 项，科研整体水平位居全省高职

前列。 

三、招生对象 

1.江西省高校普通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 

2.2009 年以后退役，取得江西省高校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证的退役士兵或取得外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毕业证

的江西户籍退役士兵。 

四、报考条件 

（一）普通考生报考需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2.身体健康； 

3.高职（专科）学习期间无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或高



职（专科）学习期间受到纪律处分，但报考前已解除处分的； 

4.2021 年 7月底前可取得高职（专科）毕业证书。 

（二）专项考生在满足以上基本条件的同时，还需满足

以下条件： 

1.获奖学生（含高水平运动员）：①获得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选拔赛资格，中国技能大赛一类赛前十名,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一等奖的；

②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金

奖（排位前五）、国家级银奖（排位前三）、省级金奖（排位

前三）的；③获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并参加国家级

比赛获得前三名或国际级比赛获得前六名的;④获得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的。 

2.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江西省高校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普通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 

3.退役士兵：2009 年以后退役且具有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学历的江西省户籍退役士兵或江西省高校普通高职（专

科）毕业的退役士兵。 

五、招生计划 

招生 

专业 

专业 

代码 

授予 

学位 

招生 

人数 

学费（元

/年） 

开展联合培养的学校 

旅游管理 120901K 管理学 80 4270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 

产品设计 130504 艺术学 80 8800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 

 

  



六、考试科目 

招生专业 考试时间 

（6 月 5日） 
考试科目 

总分 备注 

旅游管理 

上午 9:00-11:30 公共基础科目 300 全省统考 

下午 14:30-16:30 
旅游学概论 

（考试大纲见附件1） 

150 学校命题 

产品设计 

上午 9:00-11:30 公共基础科目 300 全省统考 

下午 14:30-16:30 
设计构成 

（考试大纲见附件2） 

150 学校命题 

考试地点：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赣南师范大学第一

教学楼。安排在标准化考场进行，全过程视频监控。 

七、报名方式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于 2021 年 4 月 6 日 9：00-2021

年 4 月 9 日 17:00 自行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网址：

www.jxeea.cn）“专升本报考系统”，按要求填写、上传个人

基本信息（包括本人手机号）、就读院校、专业（国标代码）

以及是否获奖学生（含高水平运动员）、建档立卡贫困生、

退役军人等相关信息。每个考生限报 1 所高校和 1 个专业。 

八、资格审查 

报考资格审查贯穿考试录取全过程。 

（一）报名资格审核。考生的报名资格及其基本信息（含

照片）由考生原就读高职（专科）院校依据规定的报考条件

进行审核，考生电子照片格式应严格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对审核不合格的考生

要标注原因，并及时告知考生本人。审核不合格的考生在网

上报名期间，可以修改信息后再提交审核。 

（二）专项资格审核。获奖学生（含高水平运动员）、



建档立卡贫困生、退役士兵的专项报名资格由省教育厅汇总

后进行核定。 

（三）省教育厅负责对高校拟录取考生资格进行复查，

一旦发现考生弄虚作假，取消其考试成绩、录取资格等，情

节严重的，将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九、志愿填报 

（一）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审核的考生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 9：00-2021 年 4 月 28 日 17：00 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

网（网址：www.jxeea.cn）“专升本报考系统”，根据各招生

高校招生章程中明确的招生计划、专业及有关要求，对照《江

西省 2021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对应专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

《专业指导目录》选择报考志愿。每个考生选报 1 所高校和

1 个专业类的招生专业。本次网报期间，考生所报志愿允许

修改一次，逾期不予以办理。 

（二）考生网上志愿填报成功后，须网上自行打印报名

表，并在领取准考证时上交报考高校。 

十、准考证领取 

准考证领取时间为：6 月 4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考生上交报名登记表并凭身份证领取准考证。

地点：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赣南师范大学第一教学楼 101

教室，联系电话：0797-8393629。 

十一、缴费方式 

（一）依据省发改委《关于核定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报

名考试费收费标准的复函》（赣发改收费字〔2006〕446 号）



规定，考生在领取准考证前须向招生高校缴纳专升本报名考

试费 130 元/人。 

（二）请各位考生在 5 月 27 日前缴纳报名考试费 130

元/人。缴费方式：微信扫码支付,如实填写个人真实信息。 

 

 

 

 

 

 

 

十二、 成绩通知和复核 

（一）我校将于 6 月 15 日前通过学校招生就业处官网

发布成绩供考生本人查询。 

（二）成绩复核仅限于查核答卷是否漏改、漏统；如有

漏改、漏统，予以更正。对于答题评分宽严等问题，不属于

查核更正范围。复核过程中，答卷不与考生和家长见面。 

（三）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疑问须向我校招生就业处递

交书面申请（格式见附件 3），并附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

准考证复印件，查分申请请于 6 月 20 日前（以我校收到快

递时间计算）通过快递方式寄给我校（邮寄地址：江西省赣

州市蓉江新区赣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联系电话：

13879750474 ，收件人：卢震辉）。 

 



十三、录取及调剂 

（一）省教育厅按照全省招生计划总数一定比例划定公

共基础科目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我校按学科门类分别划定

学校专业基础课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项计划单独划线。 

（二）按照考生总成绩（其公共基础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省教育厅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基础课不低于我

校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从高到低的录取原则进行择

优录取，在总分相同情况下按公共基础科目成绩从高到低顺

序录取，如果公共基础科目成绩相同时，按专业基础课成绩

从高到低录取，如果两门考试科目分数均相同时，采取面试

的方式择优录取。 

（三）根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我省对获奖学生（含

高水平运动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退役士兵等 3

类报考专升本考试的考生，采用单列计划，单独划线的录取

办法。 

（四）我校于 6 月 25 日前将拟录取考生名单在我校招

生就业处官网公示（公示的录取信息包含考生姓名、总成绩

和拟录取专业）。 

（五）调剂录取：我校如有专业未招满可接受调剂，报

考省内其他高校未录取的考生（公共基础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省教育厅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于 7 月 4 日 9：00-5

日 17:00自行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专升本报考系统”，

选报缺额专业，每个考生限报 1所调剂高校和 1个调剂专业

（调剂专业必须在《专业指导目录》规定的专业大类范围内



进行）。具体复试调剂办法将在我校招生就业处网站进行公

布。 

（六）拟录取调剂考生名单于 7 月 10 日前将在我校招

生就业处官网公示，并于 7 月 15 日前将全部录取考生数据

报送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核同意后，交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办理

录取手续。 

（七）考生志愿填报是一种电子“契约”，凡按志愿投

档且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不得要求高校退档，高校也不得

以考生自愿放弃为由退录。 

（八）录取通知书由我校印制下发。我校根据核准备案

的录取新生名册以及省教育考试院打印的新生录取花名册

发放录取通知书，由校长签发，加盖本校公章，连同入学报

到须知、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材料一并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 

十四、收费与学籍管理 

（一）联合培养专升本学生按赣南师范大学收费标准缴

纳学费。其他费用主要包括住宿费、教材费等，由江西环境

工程职业学院按照规定标准收取、管理和使用。 

（二） 联合培养专升本录取后学生取得赣南师范大学全

日制普通本科层次学籍,培养地点设在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日常工作由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承担，教学任务由赣

南师范大学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联合承担。 

（三）学生学习期满，各科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的，

由赣南师范大学按文件规定颁发本科层次的学历证书（证书

按教育部要求标明“专科起点,培养学校:江西环境工程职业



学院”字样）；符合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由赣南师范

大学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十五、其他 

（一）学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不向任何培

训机构和个人提供举办专升本考试辅导班的相关资料、场所

及设施等，也不做任何授权，请广大考生谨防上当。对涉及

专升本考生、工作人员、社会其他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将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涉嫌犯罪的，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并由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请各位考生认真遵守

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旅途，领取准考证及考试期间注意做

好个人防护。为方便各位考生安排好时间，学校对专升本考

试招生工作做了一个日程安排表，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4。 

（三）其它未尽事宜，请与赣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联

系。联系人：卢老师   电 话：0797-8393638   联系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赣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邮

编:341000。   

  附件 1：《旅游学概论》专升本考试大纲 

  附件 2：《设计构成》专升本考试大纲 

  附件 3：专升本考试查分申请 

  附件 4：专升本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赣南师范大学 

2021 年 4月 6 日 

  



附件 1：《旅游学概论》专升本考试大纲 

                                                                                                

一、课程考试内容及要求 

 绪论 

(1)旅游学的形成背景                        

(2)旅游学的界定                            

(3)国内、外对旅游学的研究概况              

(4)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   

第一章 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 

(1)19世纪以前的旅行活动发展 

    (2)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开端 

    (3)现代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第二章  认识旅游活动 

(1)旅游活动的概念 

(2)旅游活动的特征和要素构成 

(3)旅游活动的类型 

(4)旅游活动的性质 

(5)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 

第三章  旅游者 

(1)旅游者的概念界定 

(2)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条件 

(3)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主观条件 

(4)旅游者的类型 

第四章  旅游资源 

(1)旅游资源 



(2)旅游资源的开发 

(3)旅游资源的保护 

第五章  旅游业 

    (1)旅游业的概念 

(2)旅行社 

(3)住宿业与饭店 

(4)旅游交通 

(5)旅游景点 

第六章  旅游业中的主要经营部门 

(1) 旅游产品的概念、特性和构成 

(2) 旅游产品开发 

(3) 旅游产品组合 

第七章  政府调控与旅游组织 

(1)国家旅游组织 

(2)我国的旅游组织 

(3)国际旅游组织 

第八章  旅游市场 

(1)旅游市场的基本概念 

(2)全球国际旅游客流状况 

(3)我国旅游业的客源市场 

第九章  旅游的影响 

(1)旅游的经济影响 

(2)旅游促进接待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根据 

(3)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4)旅游的环境影响 

(5)可持续旅游发展      

    二、参考教材 

   《旅游学概论》李天元，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七版。 

三、考试形式 

笔试，闭卷考试。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试卷题型及比例 

选择题 20%，名词解释题 20%，简答题 30%，分析论述题

30%。 

  



附件 2：《设计构成》专升本考试大纲 

                                                 

《设计构成》主要考查考生对设计构成的基本原理及形

式美基本规律的知识掌握情况，同时考查考生在造型构思、

设计思维以及认识和把握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构成规

律的实践技能掌握情况，为本科产品设计的学习奠定思维和

表现基础。 

一、课程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第 1 部

分：构成

综述 

1.构成的确立

与发展； 

2.构成的定义

和分类。 

1.了解俄国构成主义设计运动、荷兰风格派

造型运动、以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为中心的

设计运动； 

2.掌握构成的定义和分类。 

第 2 部

分：平面

构成 

1. 平面构成

的形态要素； 

2. 平面构成

的形式美法

则； 

3. 平面构成

的基本形式。 

1.掌握平面构成的设计形态：具象形、抽象

形、偶然形； 

2.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点、线、面； 

3.掌握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变化与统

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比例与分割； 

4.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形式：基本形与骨

骼、重复构成、近似构成、渐变构成、发射

构成、特异构成、对比构成、肌理构成、密

集构成、空间构成。 

第 3 部

分：色彩

构成 

 

1. 色彩基本

原理； 

2. 色彩混合； 

3. 色彩的对

1. 掌握色彩的分类与色彩模式、色彩属性、

色立体的概念、色彩推移、色彩混合； 

2. 掌握加色、减色、空间混合； 

3. 掌握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对比；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比与调和； 

4. 色彩的情

感与象征。 

4. 掌握色彩调和：同一、类似、对比、互

补色、面积五大调和； 

5. 掌握色彩的冷暖感、轻重感、软硬感、

前后感、大小感、华丽与质朴感、兴奋与沉

静感、味觉与嗅觉感、洁净与新旧感； 

6. 掌握色彩的联想与象征。 

第 4 部

分：立体

构成 

1. 立体构成

概述； 

2. 立体构成

基础；立体构

成的形式。 

1.掌握立体构成的定义； 

2.掌握空间表现的构造和材料语言； 

3.掌握空间表现的色彩和组合语言； 

4.掌握线材、面材、块材、综合立体构成。 

二、参考教材 

《设计构成》，吕红、肖晴、李若愚，化工工业出版社，

2018，第 1版。 

三、考试形式 

笔试，闭卷考试。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试卷题型及比例 

填空题约占 20%；选择题约占 20%；简答题约占 30%；设

计绘图题约占 30%。 

设计绘图题示例：请结合题目主题要求，设计并绘制四

副构成图形（分别体现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

律、比例与分割），单副尺寸为 80mm*80mm（含边沿线框），

整齐排列，并附加设计说明（不超过 200 字）。 

  



附件 3： 

2021年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升本考试查分申请 

 

赣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 

本人姓名 ***，报考专业为 *******，准考证号为

*********，特申请复核*****科目成绩。 

请予批准！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申请人：***  

                              ****年**月**日 

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及准考证复印件 

  



附件 4： 

2021年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升本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日期 工作内容 备注 

1 4月 6日-4月 9日 
考生网上报名，考生就读高校审核报名资

格。 

考生及就

读高校 

2 4月 10日-4月 15日 教育厅审核专项类考生资格 教育厅 

3 4月 15日前 
教育厅下达招生高校、计划，考试院向社

会统一公布；招生高校公布招生章程。 

教育厅、 

招生高校 

4 4月 25-28日 考生网报高校及专业 考生 

5 5月 10日前 招生高校编排准考证并上传考试院 招生高校 

6 5月 27日前 缴纳报考费 考生 

7 6月 2-4日 
考试院编排准考证，考生到报考点考领取

准考证。 

考生、考

点 

8 6月 5日 统一考试  

9 6月 15日前 招生高校公布考试成绩供考生查询 招生高校 

10 6月 20日前 考生成绩复查工作 
考试院、

招生高校 

11 7月 1日前 招生高校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 招生高校 

12 7月 1日前 

录取满额的高校向教育厅上报录取数据，

缺额高校向考试院上报缺额计划及专业，

考试院公布缺额调剂计划 

招生高

校、考试

院 

13 7月 4-5日 考生网上填报缺额调剂志愿 考生 

14 7月 10日前 
高校公示缺额调剂拟录取考生名单，向教

育厅上报录取数据 
招生高校 

15 7月 25日前 
审核录取数据。 

打印、发放新生录取名册 

教育厅、 

考试院 

16 7月 30日前 发放考生录取通知书 招生高校 

17 7月 30日前 注册新生学籍、上报录取数据 
招生高校

考试院 

备注：我校如有专业未录取满才会启动第 12、13、14 项工作。 


